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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 函
地址：300191新竹市中正路120號
承辦人：洪嬿婷
電話：03-5241221
電子信箱：041398@ems.hccg.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市東區三民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15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15006633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80000A_1150066336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市115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-「為

幸福而教～SEL國小校園實踐策略」研習計畫1份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本市115年度友善校園學

生 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辦理。

二、旨揭研習資訊如下：

(一)研習時間：115年5月27日（星期三）上午9時至12時。

(二)研習地點：本市東區建功國民小學視聽教室。

(三)研習主題：為幸福而教～SEL國小校園實踐策略。

(四)參加人員：本市各國民中、小學推動「社會情緒學習」

（SEL）之承辦主任或組長。

(五)報名方式：請於115年5月22日前，逕至本市教師研習護

照 網站完成報名，恕不受理現場報名。

(六)研習時數：全程參與者，核予研習時數3小時。

三、本府同意核予參加人員公假（課務排代）登記。

四、若有相關疑問，請洽西門國小輔導主任楊智蛟（電話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50001929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5/04/15 15:4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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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- 5222492分機2050）。

正本：新竹市立國高中、新竹市立小學、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、新竹市
私立光復高級中學、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、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、
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新竹市康橋國民中小學、新竹市私立曙光國民小學、國立清華
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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